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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参与本次交易的律师

海信科龙、本公司、公司 指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 指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海信国际 指 海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海信空调 指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海信山东 指 海信（山东）空调有限公司 

海信浙江 指 海信（浙江）空调有限公司 

海信日立 指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海信北京 指 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海信模具 指 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 

海信营销 指 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 

海信南京 指 海信（南京）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先科 指 浙江先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长兴经纬 指 长兴经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日立空调 指 
株式会社日立空调系统（后更名为日立空调·家

用电器株式会社） 

台湾日立 指 台湾日立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贸易 指 株式会社联合贸易 

海信光学 指 青岛海信光学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指 
海信山东、海信浙江、海信北京、海信日立、

海信模具、海信营销 

标的资产 指 

海信空调所持的海信山东 100%股权、海信浙江

51%股权、海信北京 55%股权（海信北京持有海

信南京 60%的股权）、海信日立 49%股权、海信

模具 78.7%股权及其购买的海信营销的白色家

电营销资产 

本次交易 指 
本次海信科龙向海信空调以非公开发行股份为

对价，购买海信空调拥有的标的资产的行为 

白色家电、白电 指 
对电冰箱、家用空调器、冷柜、洗衣机等家用

电器产品的一种通常分类名称，区别于通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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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黑色家电”的彩电等多媒体家电产品 

清洗豁免 指 

根据香港证监会《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

守则》规则 26 的豁免注释 1，由执行人员允准

豁免海信空调及其一致行动人士向公司发出全

面收购要约的责任，使海信空调及其一致行动

人士毋须收购其尚未拥有或不属于收购项下议

定收购范围的、公司余下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

订）》 

青岛市国资委 指 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公司章程》 指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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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结果之 
法律意见书 

 
天银股字[2010]第 045 号 

 

 

致：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担任本次海信科龙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海信科龙本次交易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若干规定》、《收购办法》、

《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所出具的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

现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与海信科龙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所及

签字律师公正履行职责的关系；本所律师承诺已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

遵循了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证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海信科龙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海信科龙、财务顾问机构在为本次交易出具的报告书中部

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其作上述引

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本所仅就与海信科龙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

关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

书涉及相关内容的，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海信科龙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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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各方的文件引述； 

 

6、本所已得到包括海信科龙在内的本次交易各相关方保证，即其已提供本

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口头证言；其

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与正本材料一致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其提供的文件

和材料完整、真实、有效，且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7、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有关政府部门、海信科龙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海信科龙为本次交易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国家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对海信科龙

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就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结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交易双方及目标公司海信山东、海信浙江、海信北京、海信日立、海信

模具、海信营销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一）海信科龙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09 年 5 月 8 日，海信科龙第六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A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预案》等议案；因本次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故董事会会议审议该等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的有效表决通过；独立

董事已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09 年 6 月 29 日，海信科龙第七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A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等事项；因本次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故公司董事会审议该等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的有效表决通过；独立

董事已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09 年 6 月 29 日，海信科龙第七届监事会 2009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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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4、2009年 8月 31日，海信科龙200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类别股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份购买

资产的议案。 

 

5、2010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向海信科龙核发证监许可[2010]329 号《关

于核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海信科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海信空调发行

362,048,18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海信空调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09 年 6 月 29 日，海信空调召开董事会，同意与海信科龙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与海信营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白电营

销资产收购协议》。 

 

2、2009 年 8 月 28 日，海信科龙收到香港证监会通知获悉其企业融资部执

行董事或其代表有条件豁免海信空调因上市公司发行代价股份而须就公司股份

提出全面收购建议的责任。 

 

3、2010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向海信空调核发证监许可[2010]330 号《关

于核准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公告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

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核准豁免海信空调因本次交易而增持海信科龙

362,048,187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海信科龙 612,221,909 股股份，约占海信科

龙总股本的 45.21%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目标公司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山东的股东海信空调作出决定，同意将其持有

的海信山东 100%的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转让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的评估净资产值为基础。 

 

2、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浙江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海信空调将其持有

的海信浙江 51%的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转让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的评估净资产值为基础。长兴经纬已就本次交易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

书》，同意海信空调将所持海信浙江 51%的股权转让予海信科龙并放弃优先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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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3、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北京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海信空调将其持有

的海信北京 55%的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转让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的评估净资产值为基础。雪花集团已就本次交易出具《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声

明函》，同意海信空调将所持海信北京 55%的股权转让予海信科龙并放弃优先购

买权。 

 

4、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日立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海信空调将其持有

的海信日立 49%的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转让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的评估净资产值为基础。2009 年 4 月 24 日，日立空调、台湾日立、联合贸易

已就本次交易分别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书》，同意海信空调将所持海信日

立 49%的股权转让予海信科龙，并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0 年 4 月 13 日，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核

发的青开外经贸资审字[2010]057 号《关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有关

股权变更的批复》，同意海信空调将所持海信日立 49%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同

时，海信日立获得商外资青府开字[2002]0130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5、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模具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海信空调将其持有

的海信模具 78.7%的股权转让给海信科龙，转让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的评估净资产值为基础。2009 年 4 月 28 日，王培松、于昕世等 47 位自然

人股东以及海信集团、海信光学就本次交易分别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书》，

同意海信空调将所持海信模具 78.7%的股权转让予海信科龙，并同意放弃优先购

买权。 

 

6、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营销的股东海信空调作出决定，同意海信营销

将其白电营销资产转让给海信空调。同意上述白电营销资产相关转让协议签署

后，海信空调将其所受让的白电营销资产转让给海信科龙并签署相关转让协议；

海信营销将应海信空调的要求，将其白电营销资产直接向海信科龙交割与过户。 

 

2009 年 6 月 23 日，海信营销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在白电营销资产

向海信科龙交割时，与该营销资产有关的人员随资产的转移一并由海信科龙承

继，即与营销资产有关的人员与海信科龙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海信营销就白电营销资产中相关债务的转移已取得主要债权人的同意。 

 



                                                            法律意见书 

 

（四）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以及青岛市国资委的批准 

 

1、2009 年 7 月 31 日，青岛市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进行

了备案。 

 

2、2009 年 8 月 6 日，青岛市国资委出具青国资产权[2009]26 号《关于青岛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向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注入白色家电资产认购其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份的批复》，同意有关本次交易的方案，并同意海信空调将拟注入

的白电资产和负债合计作价人民币 123,820.48 万元注入海信科龙，海信科龙以

3.42 元/股的价格向海信空调非公开发行 36,204.8187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以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最终审定核准数量为准)A 股股份，作为购买标的资产所支付

的对价。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准和授权，符合《重组办法》、

《若干规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已正式

生效，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经核查，海信科龙与海信空调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协

议书》（附件一：《白电营销资产清单》、附件二：《人员安置及接收确认书》），确

认各方已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正式办理和实施标的资产的移交手续，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中涉及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包括但不限

于对外投资、机动车等，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

交割日起即转移给乙方，所有权自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给乙

方。 

 

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经核查，海信空调持有的海信山东 100%的股权已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办

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海信科龙，海信山东已取得变更

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经核查，海信空调持有的海信浙江 51%的股权已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办

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海信科龙，海信浙江已取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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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经核查，海信空调持有的海信日立 49%的股权已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办

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海信科龙，海信日立已取得变更

后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经核查，海信空调持有的海信北京 55%的股权已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办

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海信科龙，海信北京已取得变更

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经核查，海信空调持有的海信模具 78.7%的股权已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

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海信科龙，海信模具已取得变

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白电营销资产的移交 

 

（1）白电营销资产的转移 

 

经核查，根据海信科龙与海信空调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截至资产交

割日，海信空调已经将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移交给海信科龙。除5辆机动车外，

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不含土地、房产等其他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方能转移所有

权的资产。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约定，海信空调已将5辆机动车交付海信

科龙，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自交割日起即转移给

海信科龙，所有权自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转移给海信科龙。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其中2辆机动车的权属变更登记已完成，其它3辆机动车的权

属变更登记正在办理过程中。具体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原值 净值 
变更前号牌号

码 

变更后号牌号

码 

微型客车 SC6350C 40,168.63 9,323.00 鲁 U01235 变更中 

中型厢式货

车 
SDG5080XXY 123,500.00 100,539.00 川 R24165 变更中 

小型轿车 桑塔纳 2000 36,379.00 1,091.00 鲁 AA5526 鲁 A226G8 

轻型厢式货

车 
五十铃 NKR55LLBACJAX 134,800.00 105,452.91 鲁 BEW592 鲁 B890E5 

微型客车 SC6371A 50,419.99 21,381.23 鲁 U02285 变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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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权转让、债务转移 

 

①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在交割日有效的债权，

已通知相关债务人关于该等债权由海信营销转让至海信科龙，相关债务人应当自

通知之日起向海信科龙履行债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所涉债权转移情况如

下： 

单位：元 

有三方转账协议 无三方转账协议 

 
2010.03.31 

审定金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其中:4-5 月已

实现债权 
占比 

应收账款 210,594,512.74 14,106,485.08 6.70% 196,488,027.66 93.30% 100,475,429.77 47.71%

其他应收款 13,443,280.77 2,462,995.14 18.32% 10,980,285.63 81.68% 101,097.64 0.75%

预付账款 149,968,065.92 149,968,065.92 100.00%

债权合计 374,005,859.43 166,537,546.14 44.53% 207,468,313.29 55.47% 100,576,527.41 26.89%

注：上表“占比”指占2010.03.31审定金额的比例。 

 

对于尚未实现的债权，2010年5月25日，海信科龙与海信空调、海信营销联

合在《北京青年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通知相关债务人，在资产交割日海

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有效的债权由海信营销转让至海信科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海信科龙与海信空调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且本次交易各方已就白电营销资产的转移履行了对债务人的通知程序，海信白电

营销资产所涉债权已转移至海信科龙。 

 

②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所涉及债务转移已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取

得主要债权人海信山东、海信北京、海信南京的书面同意函。由于海信营销白电

营销资产所附带的主要为经营性债务，债权人和债务金额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

中，因而难以取得其他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的书面同意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所涉债务转移情况如

下： 

单位：元 

 2010.03.31 有三方转账协议 无三方转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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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金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付账款 576,288,502.42 576,105,638.81 99.97% 182,863.61 0.03%

预收账款 287,124,300.09 264,245,035.24 92.03% 22,879,264.85 7.97%

其他应付款 43,868,394.78 20,787,101.09 47.39% 23,081,293.69 52.61%

债务合计 907,281,197.29 861,137,775.14 94.91% 46,143,422.15 5.09%

注：上表“占比”指占2010.03.31审定金额的比例。 

 

为进一步保护债权人利益，确保本次重组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的顺利交

割，海信空调出具承诺，同意对海信营销的全部债务以及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实施完毕前新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且2010年5月25日，海信科龙与

海信空调、海信营销联合在《北京青年报》刊登债务转移公告，通知在资产交割

日海信营销白电营销资产有效的债务由海信营销转移至海信科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海信白电营销资产的相关债务转移已经取得了主要

债权人的同意；海信空调对资产交割期间可能出现的债务清偿及担保要求作出了

妥善安排；本次交易各方已通过《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了截至2010年3月31日

有效存续的相关债务的转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

的情形。 

 

（3）白电营销资产相关职工的安置 

 

经核查，根据海信空调、海信科龙与海信营销签署的《人员安置及接收确认

书》，自2010年4月1日起，海信白电营销资产相关的员工解除与海信营销的人事

关系，并同时与海信科龙正式建立起劳动关系。海信科龙将于上述安置职工与移

出单位完成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后的30天内，与其重新签署劳动合同，并承担该等

员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关系及相关费用；被安置员工的劳动与社会

保障关系于资产交割日起60个工作日在劳动与社保部门完成变更，转移至海信科

龙名下。 

 

（二）海信科龙注册资本的变更及新增股份的登记 

1、根据立信大华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2010]039 号《验资报告》，海信科龙

原注册资本为 992,006,563 元，截至 2010 年 5 月 19 日，海信科龙已收到海信空

调本次以标的资产新增注册资本 362,048,187 元，变更后的公司累计注册资本和

实收资本均为 1,354,054,750 元。 

 

2、2010 年 5 月 21 日，海信科龙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本次向海信空调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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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海信科龙已办理完毕本次

新增股份 362,048,187 股的登记手续。 

 

3、海信科龙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所涉及的增资事宜，尚需向商务部办理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法律文件的变更备案手续、尚需向海信科龙注册地的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有关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 

 

（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上市 

 

海信科龙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未来的上市事宜，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同意。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准和授权，已取得的各

项批准和授权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过户至海信科龙

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海信科龙向海信空调发行的股票（A

股）已于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的法律

风险；海信科龙就本次交易引致的增资事宜，尚需向商务部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等法律文件的变更备案手续；海信科龙就本次交易引致的增资事宜尚需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未来的上市事宜尚需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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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结果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

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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